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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1日

（2016）浙0782民初17381号
李杨克、林东芳：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丰泽不干胶有

限公司诉被告（李杨克，男，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
住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林垟村）、被告（林东芳，女，1982
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五中花园3幢
204）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李杨克、林东芳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2017年3月21日9时20分在廿三里法庭四号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6852号

台州市鸿丰工艺品有限公司、杨奕国：本院受理原告楼
爱香诉被告（台州市鸿丰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椒

江区湖角村）、被告（杨奕国，男，1960年2月8日出生，汉族，
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湖角村环北路23号）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台州市鸿丰工艺品有限公司、杨奕
国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7年3月21日14时20分在廿三里法庭四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3866号

赵琼炜：本院受理原告刘东标与你、被告浙江三
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原告诉请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劳务费51732元

及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3867号

赵琼炜：本院受理原告吴江与你、被告浙江三恒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判令：二
被告立即支付劳务费82566元及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7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3868号

赵琼炜：本院受理原告奚永伟与你、被告浙江三恒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判令：
二被告立即支付劳务费176600元及利息损失。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
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3869号

赵琼炜：本院受理原告应黎钢诉被告浙江三恒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赵琼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27日下午2时在本院第十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3民初3870号

赵琼炜：本院受理原告吴海波诉被告浙江三
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琼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
定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市和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温州市和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温州市和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温州市和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市和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2月2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温州市和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借款人

瑞安市国立石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瑞借字第7802120901号

本金余额

5,500,000.00

欠息

522,320.98

担保人

浙江三奇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池荣国、欧阳春媚、郑光财、林长美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2年瑞保字第7801120303-1、2012年瑞保字第7801120303-2、2012年瑞保字第7801120303-3、2011瑞抵字第2801110113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沈敏洁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沈敏洁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沈敏洁。沈敏
洁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沈敏洁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10月24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沈敏洁

2016年12月21日

借款人

温州昊鼎管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温交银12 年19小企业贷字076

温交银12 年19小企业贷字078

温交银12 年19小企业贷字225

本金余额

1,498,160.00

1,300,000.00

1,305,416.05

欠息

248,126.99

214,839.84

220,447.43

担保人

沈永璋、朱雪青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温交银10年19最抵字031号、温交银11年19年最保字103号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易建丹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易建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易建丹。易建
丹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易建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2月2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易建丹

2016年12月2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借款人

浙江利尼斯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利尼斯洁具有限公司

成源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成源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龙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市美程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国正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豪星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

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

瑞安市百事得鞋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901130515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901130516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90113071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901130713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601121105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001130124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549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1112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 年瓯借字第 7702120953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63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61
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51
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62
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瓯借字第7702120952
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2年贷字第7301121208号

本金余额

2,00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3,999,282.00

3,000,000.00

5,000,000.00

9,000,000.00

919,433.89

3,000,000.00

919,433.89

3,000,000.00

919,433.89

3,000,000.00

3,000,000.00

欠息

67,177.22

40,685.38

4,166.67

4,168.88

320,015.41

249,180.05

597,552.84

850,072.47

191,402.16

205,699.95

128,702.45

143,800.26

127,658.48

142,633.23

89,364.97

担保人

涂克者、涂斌峰、浙江飞迪制造有限公司

涂克者、涂斌峰、浙江飞迪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三本车业有限公司、钱学斌、钱志勇

浙江三本车业有限公司、钱学斌、钱志勇

浙江科美制药机械有限公司、温州市科龙轻工机械有限公司、高安金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孙家隆、孙家法

浙江豪星电器有限公司、冯美程、朱朝晖、朱定海、陈素珍

浙江汇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王成都、王建如、郑赛梅

浙江国正电气有限公司、朱克少、朱定海、项丹微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建东、戴增强、夏光耀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建东、戴增强、夏光耀

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建东、
戴增强、夏光耀、胡小玲

温州市巴赛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建东、
戴增强、夏光耀、胡小玲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建
东、戴增强、夏光耀、陈荣
温州市阿杜拉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伦特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胡建勇、戴建
东、戴增强、夏光耀、陈荣

浙江瑞洋实业有限公司、瑞安市华西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夏波、夏文雅、丁秀眉

担保合同编号

2013年保字第790501-1号、2013年保字第790501-2号、2013年保字第790501-3号

2013年保字第790501-1号、2013年保字第790501-2号、2013年保字第790501-3号

2013年保字第790609-3号、2013年保字第790609-1号、2013年保字第790609-2号

2013年保字第790609-3号、2013年保字第790609-1号、2013年保字第790609-2号

2012年保字第760405-1号、2012年保字第760405-2号、2012年保字第760405-3号、2012年保字第760405-4号、2012年保字第760405-5号

2013年保字第700102-1、2013年保字第700102-2号、2013年保字第700102-3号、2013年保字第700102-4号、2013年保字第700102-5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549-1号、2012年瓯保字7701120549-2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549-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549-4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1112-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1112-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1112-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1112-2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
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5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
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5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
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6号
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1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2号、2012年瓯保字第
7701120950-3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4号、2012年瓯保字第7701120950-6号

2012年保字第731204-1号、2012年保字第731204-2号、2012年保字第731204-3号、2012年保字第731204-4号、2012年保字第731204-5号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2月2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浙江浙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浙江森安消防科技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801130510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801130401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贷字第7801130329号

本金余额

5,000,000.00

5,000,000.00

4,000,000.00

欠息

363,258.38

382,390.14

308,030.09

担保人

浙江宏兴电器有限公司、施星微、浙江森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3年保字第780814-1号、2013年保字第780814-2号、2012年抵字第780814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天津海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天津海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天津海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津海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天津海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4年6月10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天津海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借款人

温州市裕达合成革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温交银13年19贷字068号

本金余额

14,853,146.00

欠息

899,329.81

担保人

温州市裕达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天意达不锈钢有限公司、温州亿力机械发展有限公司、季绍深、张兰英

担保合同编号

温交银13年19最抵字009号、温交银12年19年最保字098号、温交银12年19年最保字090号、温交银12年19年最保字099号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